
东明县农村居民点节约集约用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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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明县地处鲁西南边缘，黄河南岸。全境系黄
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全县辖７镇６乡１个开发
区，３９８个行政村，９２９个自然村，总人口７４．９万，其
中农业人口５９．２万，１８．４万户。土地总面积１３．７５
万ｈｍ２，其中耕地面积７．６３万 ｈｍ２，农村居民点面
积１２．５３万 ｈｍ２，人均面积０．０２ｈｍ２，户均０．０９ｈｍ２

（扣除农村居民点内道路、沟渠、坑塘、林地等及黄

河滩区村庄搬迁后老村面积，户均０．０４８ｈｍ２，黄河
滩区户均０．０５ｈｍ２，非滩区户均０．０４ｈｍ２）。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人均居民点面积过大。《土地管理法》明确
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

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

准。”但由于基层政府对农民建房缺乏正确的引导

和管理，再加上无偿、无限期的使用制度，特别是取

消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以后，出现了农民超标准占

用宅基地建房和未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任意在承包

责任地上建房等问题。就东明县而言，每户宅基地

面积平均４８０ｍ２，远远超过菏泽市最高标准２６４ｍ２。
（２）缺乏建设规划，村、镇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村民建房选址多数选择在自留地、承包地或交通较

为便利的道路两侧，布局混乱，基本没有统一规划、

集中建设及功能分区，村镇建设规划落实的效果较

差，农民住宅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村庄缺乏必要的

生活基础设施，居住环境脏、乱、差。

（３）闲置用地、一户多宅以及空心村现象明显，
土地利用率低。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后为改善住房条

件建新房，而旧宅闲置；有的在城镇建新房后，农村

旧房仍留用，造成房屋长期闲置。

（４）集体土地资产流失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

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无法制止，但现行法

律法规又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导致当前农村宅基

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随意定

价的转让行为使本来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收益

在隐性交易中大量流入买卖双方手中，造成了集体

土地资产收益的大量流失。

２　节约集约用地研究

２．１　节约集约用地的具体做法

（１）村庄合并。把相邻近的自然村合并成大村
庄，统一规划、统一面积、统一建房标准。２００４年，
东明县采取积极争取国家资金，县、乡政府筹集一部

分资金，搬迁户自筹一部分资金的方法，对黄河滩区

长兴集乡、焦园乡２２个自然村进行搬迁，合并为６
个新村。县政府为６个新村进行选址、征地、规划、
设计、基础设施配套等工作，并为每个搬迁户补助１
～１．３５万元，由搬迁户自主建房，同时县政府组织
建筑施工单位帮助搬迁户建设。新村内由县政府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学校、卫生室、道路、供电、供排水、

路灯、活动场所、集贸市场等基础设施。东明县国土

资源局把原来的５９３．３３余公顷旧村址进行复垦整
理，共整理出耕地４４６．６余公顷，净增耕地３００ｈｍ２，
大大缓解了土地供需矛盾。村庄搬迁改变了村容村

貌。新村内大街小巷宽阔平坦，新房整齐美观，供

电、供水等系统完备，布局合理，呈现出一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新气象。

（２）积极开展农村宅基地清理整顿工作。东明
县国土资源局将利用３年左右时间，对全县１４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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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共计３８９个行政村，１８．４万农户）的宅基
地全面清理整顿，逐户“宅基核丈、定界确权、建档

立案、换发新证”，以自然村为单位，整合农村宅基

地资源，调处宅基地纠纷，以２００５年全县土地利用
现状更新调查和ＳＰＯＴ５卫星遥感影像套合确定每
个村的村庄范围，并绘制１∶１０００村庄地籍图，５年
内禁止村庄向外扩展。认真清理违法占地，根据

《菏泽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对超片宅基地实行

有偿使用，逐步消除“一户多宅”和“空心村”，严格

农村宅基地管理，促进农村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２．２　节约集约用地的措施

（１）实行宅基地超片、超占部分有偿使用制度。
利用农村宅基地清理整顿工作摸清辖区内宅基地家

底，对符合乡村规划，面积不超标，一户一宅的宅基

地可以继续无偿使用；对超标、超片宅基地实行有偿

使用制度。

（２）严格宅基地规划、审批管理。建立宅基地审
批责任和过错追究制度，严把审批关。乡（镇）国土资

源所要对申请人的情况审查清楚，审查其是否具备申

请条件、村委会上报前是否按程序张榜公示、村民有

无反映、房址是否符合“两个规划”，审查人要签字盖

章，以示负责。县局在审核时，要随机抽样复审，确认

无误后方可报县政府批准。搞好村庄规划，结合新一

轮土地规划修编，合理确定不同类型村庄用地规模。

对一般村要划定居民点范围，严禁向外扩展；偏僻的

村要逐渐向中心村集中，以达到集约用地。

（３）加强“空心村”治理。把村庄规划、改造“空
心村”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大事来抓，制订计划，统

筹安排，分步实施。把“空心村”治理与宅基地审批

挂钩，以农村宅基地整顿工作中绘制的村地籍图和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确定的村庄范围为红线，不得

突破。

（４）村庄搬迁。为改变农村居民点内布局混
乱、结构单一，“空心村”严重的问题，政府将有计

划、有步骤地对现有自然村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用地标准，进行土地资源整合，建设新型农民社

区，对原有村庄进行整理，恢复成农用地。村庄搬迁

中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用地、统一施工。促进

村庄内部土地充分、合理利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有效制止村庄无限制向外蔓延。

（５）强化执法监察。建立国土、公安、司法等部
门联合执法办案体系，强化执法能力，健全执法监督

举报体系，鼓励村民互相监督。同时强化基层国土

资源所执法巡查职能，对各种非法占用宅基地现象，

做到早发现、早制止。进一步加强对村干部的国土

资源法制教育，强化村干部的宅基地管理第一责任

人意识，把好宅基地管理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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